附件2：
深圳市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
[bookmark: _GoBack]“正中砺木铸才基金”资助协议

捐赠方： 深圳市正中公益慈善基金会     受助方：              
资助方： 深圳市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 
第一条：为发挥“正中砺木铸才基金”资助育人的初衷，并确保资助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资助方与受助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协议，且共同遵守协议条款。
第二条：资助项目、金额和方式：
项目：正中关爱助学金；  金额：￥       （人民币  万  仟  佰  拾  圆整）；
发放方式： □ 一次性发放    ☑ 分期发放    □ 实报实销；
第三条：受助方义务：
（一）认同深圳市土木教育基金会的助学宗旨，积极支持配合相关工作；
（二）申请资助所在学年，认真学习，保持优良的学业成绩
（三）积极参与学院公共服务；
（四）生活勤俭节约，每学年至少提交一次学习生活情况汇报。
第四条：资助方义务：
（一）按照协议约定事项履行资助项目，如执行额度与方式变更，应及时向受助方说明；
（二）未经受助人允许，不得随意向他人透露受助人个人信息；
第五条：委托代理方：
（一）及时有效地促进双方信息沟通，协调完成协议约定资助事项；
（二）监督受助方在校期间真实学习生活表现，并如实向资助方反映；
（三）发现受助方在校期间未能履行协议约定义务，有权中止资助项目。
第六条：有下列情形出现时，资助方可以中止项目：
（一）受助方因非不可抗力原因转专业、休学和退学的情况；
（二）受助方在校学业表现较差，购买奢侈的生活用品；
（三）因客观情况，资助方确已无能力继续提供资助金。
第七条：协议执行中如遇争议通过双方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按下列方式解决：
（一）如受助方拒不提供项目申请相关佐证材料，委托代理方立即撤销项目；
（二）协议执行过程中资助方或受助方出现法律纠纷，双方有权利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
第八条：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资助方（盖章）：深圳市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  受助方（签字）：
秘书长（签字）：
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